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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转破”程序研究

摘 要：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

问题的指导意见》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为“执

转破”程序确立了明确的特征和规范化的操作流程。该程序以其

高效、公正和多样化的处理手段，成为贯彻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清除“僵尸企业”、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机制。然

而，受限于制度设计局限，“执转破”在实践中并未全面释放其

应有效能。对此，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维度进行优化：调整审级

管辖，立足源头促进“执转破”程序运用；构建“立转破”制度，

破产审查前置，实现与立案登记受理程序的深度融合；加强破产

审判的专业化建设，提升法官及相关人员的专业素养和审判能

力；建立科学的考核惩戒机制，合理量化法官工作绩效；推动府

院联动和信息共享机制，通过跨部门合作和信息技术的运用，提

升程序的透明度和执行效率。

关键词：执转破 职权辅导 绩效考核 府院联动

破产管理人 程序适用



- 2 -

引 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简称《民诉法解释》）中，第 513 条至第 516

条首次系统性地引入“执转破”程序，即当执行程序中发现

债务人符合破产条件时，可将案件转交破产审查，并对满足

特定条件的案件进行破产处理。这一程序的设立旨在更有效

地处理债务问题，然而，其实施效果却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首先，《民诉法解释》关于“执转破”程序的规定相对简略，

缺乏具体的操作细则，导致在实践中难以充分落实。其次，

我国破产司法实践中，破产案件的受理一直面临诸多挑战，

这也使得“执转破”程序的执行遭遇瓶颈。

为应对这一困境，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底召开全国法

院执转破工作视频会议，并于 2017 年 2 月 6 日发布《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简称《指导意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选取“浙江安

吉同泰皮革有限公司执行转破产清算案”作为推动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典型案例，以此为样本指导全国法院工作，促进

“执转破”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尽管如此，

过去五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成效显示，“执转破”程序在

启动阶段遭遇结构性障碍，启动机制不足以提供充分动力。

同时，程序启动的各阶段缺乏统一和详尽的操作规范，“执

转破”程序应用更多地依赖于运动式推广，而非其自身在执

行和破产程序中的竞争力。①因此，为充分发挥“执转破”程

①王欣新：《破产法》，第 58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 202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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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在挽救危困企业中的关键作用，必须解决如何引导濒临破

产的企业顺利从执行程序过渡到破产程序的问题。这不仅是

“执转破”程序有效运作的前提，也是发挥司法效能、解决

企业债务纠纷的基石。

一、现状扫描：“执转破”启动的司法现状及问题

（一）“执转破”启动的司法现状

1.破产案件启动激励有限。自 2015 年《民诉法解释》实

施以来，尽管我国破产案件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如图 1 所示，

但相较于庞大的市场退出需求，这一增长仍显不足。具体而

言，从 2017 年至 2023 年，破产案件收案数量虽逐年稳定上

升，每年新增案件接近 1 万件，然而，这一数字与我国庞大

的企业基数及实际经营困境企业数量相比，仍显杯水车薪。

图 1 2016-2023 年全国破产案件受理、审结数量折线图

回顾历史数据，自 2007 年《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

我国年度破产案件数量长期徘徊在约 3000 件的低位。尽管随

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市场主体挽救与退出机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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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与完善，破产案件数量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远未能满

足市场实际需求。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天新增企业数量超过

万户，而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仅为 2.9 年，每年约有 100

万家企业面临倒闭风险，大型企业集团的平均寿命也不过7.8

年①。这意味着，每年有大量企业因经营不善而需要退出市

场，但真正通过破产程序实现有序退出的却只是少数。

更为严峻的是，据 2022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每天

有 2740 家企业破产倒闭，平均每小时就有 114 家企业破产，

每分钟就有近两家企业面临破产命运②
。然而，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我国法院每年受理的破产案件数量长期维持在三

千件左右，远低于实际需要退出市场的企业数量。尽管近年

来“执转破”程序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破产案件数量

的增长，使案件量突破了每年一万件的大关，但这一数字与

庞大的市场需求相比，依然存在着显著的差距。

这一现状凸显了破产案件启动激励的有限性。一方面，

破产程序的复杂性和高昂的成本使得许多企业望而却步；另

一方面，法院在破产案件受理上的审慎态度以及破产管理人

资源的不足，也进一步限制了破产案件的启动。因此，如何

增强破产案件的启动激励，提高破产程序的效率和可及性，

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化解执行积案能力受限。本文整理了近年我国民商事

执行案件的统计数据，如表 1 所示。

①中原网：《98%的中小企业将会死 4 大死亡定律你占了几条》，载环球网，https://china.h

uanqiu.com/article/9CaKrnJWTRM，访问时间 2024 年 6 月 11 日。
② 岳一禾：《大厂纷纷裁员，如何避免被“毕业”? 3000 字干货给你讲透》，载 MBA 智库.

资讯，https://news.mbalib.com/story/253692，访问时间 2024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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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23 年民商事执行案件统计表

年份 执行案件收案量 未结案件量 裁定终本案件量

2017 10963 11661 7301

2018 22211 19100 16122

2019 21797 22030 17399

2020 39376 28475 35102

2021 49426 34171 42560

2022 75,664 42,587 68,733

2023 115,831 53,076 111,002

近年来，我国民商事执行案件数量急剧攀升，从表 1 的

数据可以清晰看出，从 2017 年到 2023 年，每年新受理的执

行案件数量从 10963 件猛增到 115831 件，法院面临的执行压

力显著增加。与此同时，未结案件量也呈现同步增长的态势，

特别是在 2022 年和 2023 年，这一趋势尤为显著。新受理案

件数量的快速增长远远超出法院现有的处理能力，导致未结

案件量不断累积，形成庞大的执行积案。

尽管“执转破”程序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在推

动破产案件处理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面对庞大的执行积

案，其化解能力仍显不足。具体来说，“执转破”程序虽然

能够引导部分符合条件的执行案件转入破产程序，但其覆盖

范围有限，难以全面覆盖所有积压的执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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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便是在“执转破”程序适用范围内，由于种种

原因，如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协调困难、债务人财产的复杂性

和隐匿性、破产管理人的专业能力不足等，也可能导致“执

转破”程序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

使得“执转破”程序在化解执行积案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

难以完全满足实际需求。

3.裁判文书存在实践难题。为深入探究“执转破”在司

法实践中的具体运行情况，本研究在 2021 年依托中国裁判文

书网，以“执行转移破产审查”和“执行移送破产审查”为

关键检索词，开展文献检索。经严格筛选与整合，最终整理

得到 534 份与“执转破”程序相关的裁定书。

图 2 不予受理及驳回申请的案件①

在公开案例中，75 起“执转破”案件被驳回，如图 2 所

示。驳回案例中，39 起源于证据不足，具体表现为缺乏确凿

证据来支持被执行人资产无法清偿债务或缺乏偿债能力的

主张。另有 10 起案件因“材料不齐全”被驳回，其中 9 起因

申请人提交的材料不符合受理标准而被拒绝。这表明，在“执

① 数据来源：整理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共 534 份相关裁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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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破”案件中，某些申请人在未彻底证实被执行人资不抵债

的情况下，便急忙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此外，这亦表明，

在征询各方对“执转破”程序的看法时，执行法院可能未完

全尽到应尽的职责。另外，如（2020）黔 05 破申 19 号裁定

书所揭示，①部分法院在执行阶段向破产程序转交案件材料

时，未能严格遵循法定程序，存在材料不全或遗漏的问题，

一定程度上反映法院对“执转破”程序规则的掌握存在不足。

图 3 申请人分类②

图 3 所示，“执转破”申请人类型及其申请结果存在显

著差异。具体而言，在债权人或执行申请人中，共有 254 位

自然人及 207 个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同意启动执行转移破产审

查。经法院严格审核，自然人申请中有 30 件不符合要求被

驳回，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申请中亦 有 33 件未获通过。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被执行人的企业，其主动或被动

同意将案件转移至破产审查的数量仅为 79 件，且其中有 15

件未能被受理。这表明：相较于债权人，被执行企业在启动

① (2020)黔 05 破申 19 号．中国裁判文书网[DB/OL].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

hu/181107ANFZ0BXSK4/index.html?docId=fbadf50c422541eeb7cfaca0016b5213.2021.6.8.

② 数据来源：整理自中国裁判文书网共 534 份相关裁判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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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转破”程序上明显缺乏积极性。即使在被执行企业主动

提出的“执转破”案件中，如（2020）鲁民终 2462 号案例

所示，部分企业的真实动机并非出于对法律规定的遵守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而是试图通过该程序来延缓执行进度，甚至

利用关联企业混同、有效资产转移等手段来规避债务责任。

在审视“执转破”程序启动难的现状时不难发现，困境

并非是孤立存在，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累积的结果。为从根

源上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现状出发，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复

杂成因，这不仅是理解问题本质的关键，更是探索解决之道、

推动“执转破”程序顺利进行的必由之路。

（二）“执转破”启动中存在的问题

1.启动条件设置欠妥与参与分配不当适用。当前，我国市

场主体的进入与退出比例严重失衡，这不仅暴露出企业破产

自治机制的失灵，也反映了执转破程序及其配套制度框架的

不健全，对破产自治的核心原则造成了严重冲击。对此，迫

切需要从合理设定破产启动门槛和优化参与分配机制这两

个关键层面进行深入分析和重构，以恢复并增强破产制度的

自治功能和公正价值。

审视“执转破”之破产启动要件，《指导意见》第 2 条

所确立的实质门槛，即“被执行人债务到期未偿且资不抵债

或显著缺乏清偿力”，虽与《企业破产法》相呼应，但在执

行程序后续阶段，仍对各方参与者构筑了较高的进入壁垒。

尽管司法解释如《破产法解释（一）》第 4 条，尝试通过“显

著缺乏清偿力”的界定来软化此门槛，但从整体架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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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转破”程序的启动条件仍显严苛，未能充分彰显其作为

独立程序的价值内涵，致使该机制在法律框架内虽获确立，

却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落地难的困境，挑战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与效能。这种设置忽略了“执转破”程序作为独立法律程序

的本质要求，未能充分发挥其作为化解执行难、优化市场资

源配置的潜在作用。反映出在制度设计上，对于程序衔接与

转换的灵活性、效率性以及公正性的考量尚显不足，亟需通

过进一步的改革与创新，以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破产法精神

的真正实现。

其次，深入探讨参与分配制度层面，发现《指导意见》

和《执行问题规定》虽然划定了“执转破”程序和参与分配

制度的适用范围，明确规定企业法人不直接适用于参与分配

制度。然而，《执行问题规定》中的第 96 条也提出一个“例

外条款”，即允许在特定条件下，企业法人可以间接地利用

参与分配制度。“例外条款”中对“歇业”状态的界定不明

确，导致债权人在企业法人的执行程序中可能会不正当地利

用这一制度漏洞，从而影响“执转破”程序的正常运行，违

背了破产法旨在促进企业有序退出、优化资源配置的初衷。

在面对债权人通过申诉信访等方式施加的外部压力，以及考

虑到破产程序本身可能耗时较长的内部因素，法院通常会默

认或允许参与分配制度的适用范围被不适当地扩大。这种做

法导致了“执转破”程序与参与分配制度之间的衔接机制效

力减弱，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

2.人民法院职权限定与现实需求不匹配。《民诉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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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行之际，多数公众对“执转破”制度尚感陌生，这一新兴

机制在实践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执行法院因秉持中立

原则或顾虑额外负担，往往未能主动向当事人普及并征询其

对于移送破产审查的意愿，进一步加剧了制度的边缘化。

为打破这一僵局，最高人民法院随后出台的《指导意见》

第 4 条明确了执行法院的新职责——必须积极、主动地询问

申请人与被执行人，探讨案件移送破产审查的可行性，这标

志着法院在“执转破”过程中开始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同

时，《评估体系》的引入，更是将“征询意见”设为关键评

估指标，强调了法院主动沟通、释明法律义务的重要性。

《工作纪要》第 40 条的深化，则进一步强调了执行法

院在“执转破”中的特殊“释明义务”，即不仅要征询当事

人意见，还需详尽阐述相关法律后果，将这一职责提升为执

行法官的法定尽职义务。这一转变，被视为“执转破”在启

动模式上的一大突破，即从单纯的当事人申请主义向更为积

极的法院职权主义迈进，试图通过增强法院的介入力度，来

激活破产程序的启动机制。

然而，现行规范性文件虽已迈出重要一步，但在破产启

动的最终决定权上，仍保留了高度的当事人自主权。实践中，

不少当事人出于各种考量，如担心程序复杂、成本高昂或利

益受损，往往拒绝将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即便是那些其债权

处于查封、冻结、扣押优先地位的债权人也不例外。

鉴于此，为真正打破“执转破”与破产启动之间的衔接

僵局，有必要对人民法院在“执转破”中的角色定位进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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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调整，进一步强化其职权主义作用。这不仅是对当前做

法的微调，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全新的、更加高效的破产启动

路径，确保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同时，也能有效发挥司法机

关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市场出清方面的积极作用。

3.破产原因的甄别存在难度。《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513 条确立了执行程序与破产程序衔接的三个关键要素：首

先，被执行人必须具备破产能力，仅限于企业法人；其次，

需得到至少一位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明确同意；最后，

必须确认被执行人已经满足破产的实质条件。在这三个要素

中，破产能力的判断和当事人意愿的确认相对直接和明确，

而破产原因的认定则成为实际操作中的难点和挑战。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对《指导意见》的详尽解读，执

行阶段对“执转破”可能性的评估标准，应与受移送法院在

破产审查及受理决定阶段所应用的标凈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和连贯性。

具体来说，《企业破产法》第 2 条第 1 款与最高人民法

院《破产法解释（一）》第 4 条共同构成企业破产原因的法

定评判标准，这也是破产申请受理的关键审查依据。在传统

的破产司法实践中，破产法官通过严谨的听证程序，深入分

析债务人的财务状况、资产与负债的比例、员工权益保障计

划等关键因素，以综合判断企业是否确实处于资不抵债或失

去清偿能力的境地。然而，在“执转破”的背景下，这种深

入的分析和综合评估过程被前置到执行阶段，要求执行法官

在决定是否移送案件时，要承担起类似的高标准评估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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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确保了破产程序启动的高效率，也维护了其严谨性。

以深圳市某投资公司的“执转破”案例，由深圳中院审

理，深刻展现了执行与破产程序衔接过程中的复杂性和挑

战。在本案执行阶段，发现债务人的资产主要限于特定的对

外股权，而其他可执行的财产极为有限。据此，执行法官依

法征求债权人的意见，讨论是否继续承担评估费用并启动股

权拍卖程序。然而，基于对股权潜在价值的保守评估，债权

人决定改变策略，申请将案件转送破产审查。

在后续的破产审查阶段，情况发生了逆转。债务人提交

了有力的证据，表明其持有的武汉某公司股权具有相当的价

值，且该股权正处于另一司法程序中的评估和拍卖流程，从

而对其是否符合资不抵债的破产条件提出了有力的质疑。经

过合议庭全面审查双方提交的证据和主张，并经过严格的评

议过程，最终裁定驳回该“执转破”案件的受理。此案例深

刻反映出执行与破产衔接过程中，执行法官在有限信息下对

破产原因进行初步判断的局限性。尽管执行法官的决策在程

序与实体上均遵循了法律规定，但财产信息不全面、债务人

主体缺位及债权人调查能力受限等现实因素，无疑增加了判

断难度。

二、寻根溯源：“执转破”程序启动难的归因

（一）利益主体对“执转破”的积极性不强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 512 条与《指导意见》第 9 条共同

确立了执转破程序启动的单一主体原则，规定只有申请执行

人或被执行人中的任一方有权启动该程序。在这一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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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作为执行机关，在将执行无果的案件移送破产程序时，

其角色被严格限定为执行者的角色，而非程序启动的决策

者，因此没有自行启动该程序的法定权限。即便当事人基于

各种考虑拒绝移送破产，法院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审判机关，

也没有权力越权行事，自行启动破产程序。这种制度设计虽

然体现了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尊重，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导致

“执转破”程序启动的难题。对此，本文将从债权人、债务

人视角分别阐释其不愿意移送案件破产审查的原因。

1.债权人方面的原因。首先，尽管破产程序理论上为普

通债权人提供了按比例公平受偿的途径，但其在清偿序列中

的后置地位，紧随税款与职工债权之后，加之被执行人往往

已符合《企业破产法》第 2 条之资不抵债标准，实际可供分

配的财产寥寥无几。这一现实情况使得普通债权人在权衡利

弊后，普遍担忧其债权可能无法获得有效清偿，进而产生强

烈的心理不平衡感。特别是观察到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

却能因此获得额外利益时，普通债权人更易于陷入一种“为

他人作嫁衣”的消极心态，从而缺乏主动推动“执转破”程

序的积极性①
。

其次，在民事执行程序中，拥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可

直接通过担保物或留置物来实现其债权，而无需等待破产程

序中更为复杂的财产分配流程，这一直接且高效的受偿路径

显著区别于破产程序。因此，从效率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

发，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往往缺乏启动破产程序的内在

① 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课题组：《从“执转破”到“破涉执”——执破双向互通联

动机制之司法探索》，载《法律适用》，2019 年第 3 期，第 5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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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

最后，针对享有优先受偿权的债权人而言，其在执行阶

段便能基于担保物或留置物直接行使优先受偿权，这一过程

相较于破产程序中复杂的财产分配流程更为迅速与高效。加

之破产程序往往不设立简易程序，审理周期长且成本高昂，

使得此类债权人在权衡时间、精力与预期收益后，更倾向于

选择执行程序以实现其债权，而非启动破产程序。同样地，

普通债权人在面临繁琐且耗时的破产审理程序时，同样会表

现出明显的规避态度。其深知破产程序不仅流程复杂，且时

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均较高，这与其在执行程序中通过诉讼、

仲裁等手段辛苦获取的债权确认成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

在执行程序能够依据“先到先得”原则提供相对更高清偿率

的情况下，普通债权人自然倾向于继续执行程序，而非冒险

进入破产程序，以避免因程序繁琐而可能导致的利益减损。

2.债务人方面的原因。债务人作为最熟悉企业运营状况

的一方，具备初步判断企业是否触及破产边缘的能力，因而

理论上应成为执行转破产程序的首要发起者，能够最准确地

评估企业是否已触及破产的临界点。但据统计分析，全球范

围内，超过 90%的破产程序启动源自债务人的主动申请，而

反观我国，债务人自发提起的破产申请却显得凤毛麟角。以

2020年为例，在各级法院公开披露的共计238起破产案例中，

债权人驱动的破产申请占据主导地位，有 116 例，占比 56.9%；

由债务人提出的有 81 例，占比 39.7%。对此进行分析，主要

是源于以下几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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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企业在日常运营中，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

甚至涉及逃税、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一旦进入破产程序，

这些隐蔽的问题将无可避免地暴露于公众视野，引发法律追

责。因此，为避免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企业负责人往

往选择规避破产程序，以保持现状，从而延误了必要的债务

重组与清算时机①
。

第二，尽管《企业破产法》第 125 条明确规定了企业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董、监、高”）因违

反忠实勤勉义务导致企业破产所面临的职业限制，即三年内

不得担任同类职务，但现实是，该法律条款在敦促其及时申

报破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具体而言，对于“董、监、高”

未能在适当时机启动破产程序的行为，现行法律并未设定明

确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漏洞无疑削弱了其主动申报破产的

动机，导致其在面对企业困境时，更倾向于采取拖延策略。

第三，公司法人制度的有限责任原则，虽为股东提供了

风险隔离的屏障，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股东在企业濒临

破产时的决策逻辑。面对可能的破产清算，股东往往担忧，

经破产程序清偿债务后，企业剩余资产将不足以支撑股东分

配，加之企业高管薪酬将依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调整，这一双

重经济压力促使部分股东及企业负责人非但不主动申请破

产，反而可能铤而走险，通过借取高利贷等高风险手段企图

挽救企业，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不仅加速了企业的衰败，

还对社会经济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① 王富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解读》，载《法

律适用》,2017 年第 11 期，第 2-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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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风险。

（二）审判压力大且周期长

相较于传统诉讼，破产案件所特有的争议焦点社会化、

审判过程复杂化及案件处理周期长期化的特性，成为阻碍其

顺利启动的关键因素。在我国，尽管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

破产案件的审判能力，如设立专业破产法庭、清算与破产审

判庭以及专项审判机构，并配备专门的员额法官，但上述努

力在面对日益增长的破产案件数量时，仍显得力不从心。

1.审判过程的复杂化。近年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推进和企业退出机制的完善，企业破产案件数量呈现爆发

式增长。2007年至2020年间，各级法院共受理破产案件59604

件，审结 48045 件。特别是 2016 年后，破产案件数量明显

增加，从 2016 年的 4076 件增至 2020 年的 13369 件。与此同

时，破产案件涉及面广，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交织着

人与人、事与物、财与权的多元维度，以及法律规则与情感

因素的微妙平衡，审理难度较大。这要求法官不仅要有深厚

的法律知识，还需具备财务、管理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然

而，当前破产审判资源相对有限，虽然我国法院已经建立 97

个专业化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但仍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破

产案件审理需求。①此外，破产案件中的财产清查、债权确

认、方案制定等环节均需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进一步延长

了程序启动的周期。

2.案件周期的长期化。由于破产案件处理周期长，法官

① 黄茂醌：《协同主义在执行转破产中的阐释与应用》，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23 年第 3 期，第 3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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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长期跟踪案件进展，这不仅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也影

响了法官处理其他案件的效率。截至 2022 年，为有效应对

破产案件的增加，全国范围内已设立 14 个专业的破产法庭，

近 100 个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以及由专业合议庭构成的专项

审判机构。在上述审判机构中，有 417 名员额法官专门承担

破产案件的审判工作。这些举措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破产案件

的审理能力，但与庞大的潜在破产案件数量相比，现有的审

判力量仍显捉襟见肘。据统计，2021 年全国法院系统共受理

破产案件高达 49426 件，倘若将这一庞大的案件量平均分配

至 417 名专责破产审判的法官，意味着每位法官需在一年内

处理约 118 件破产案件。在案件积压严重的情况下，法院可

能会优先考虑审理其他更为紧急或相对简单的案件，而将破

产案件置于次要位置，如此就延缓了执转破程序的启动。

3.法官体制和心态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执行转破产的

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善，法院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财政

资源等方面面临诸多限制，难以充分应对破产案件的审理需

求。另一方面，部分法院和法官对破产案件存在畏难情绪，

主观上缺乏处理此类案件的积极性和动力。这种心态上的抵

触情绪进一步削弱了法院启动执转破程序的意愿和能力。

对于执行法官而言，结案率作为核心考核指标，促使他

们更倾向于对无法执行到位的案件采取“终本”处理，以快

速达成结案目标并获取绩效。此决策忽略了“执转破”程序

的潜在价值与深远影响，加之该程序启动需耗费大量精力甄

别企业财产与诉讼状况，以及协调跨部门的复杂沟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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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面临的前期投入与潜在退回风险，无疑加剧了其对“终

本”路径的偏好。

反观破产法官，面对破产案件固有的长周期、重任务特

性，其绩效考核却未能充分反映此类案件的复杂性与独特

性。继续沿用民商事案件的考核体系，不仅未能合理评价破

产法官在处理复杂经济纠纷中的专业贡献，反而可能挫伤其

工作积极性，进而阻碍破产程序的积极推进。特别是在江西

省高院所揭示的案例中，超过半数破产案件审理周期超过一

年，这一现状更凸显了现行考核体系与破产案件实际需求之

间的不匹配。

（三）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

在当前法院系统的考核机制中，主要依赖案件结案数量

作为评价标准，未考虑到破产案件与执行案件在案件复杂性

和工作投入上的本质不同。“一刀切”的考核方式，不仅未

能精准反映司法实践的真实面貌，同时也影响了“执转破”

的启动与实施。

1.考核机制忽视案件差异性，低估破产案件复杂性。当

前法院系统的绩效考核机制主要侧重于案件结案数量的统

计，未能充分考虑到不同案件类型间的本质差异和复杂性。

特别是破产案件，审理过程涉及多个复杂环节，如企业资产

清算、债权债务关系梳理、重整计划制定与执行等，远非执

行案件可以相比。然而，在考核机制中，破产案件与执行案

件往往被赋予同等的分值，“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破产案

件的独特性和高投入特性，导致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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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与其工作量和难度相匹配的绩效认可。

2.考核机制影响法官积极性，阻碍执转破程序启动。由

于现行考核机制未能准确反映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和审理难

度，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可能面临工作成果被低估的困

境。这种心理落差和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削弱了法官处理破

产案件的积极性和动力。在面对繁重的审理任务和有限的司

法资源时，法官会倾向于选择处理相对简单、直接且能够快

速结案的执行案件，而对于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破产

案件则可能产生畏难情绪。这种心态上的抵触和行动上的迟

疑，进一步阻碍了执转破程序的顺利启动和高效运行，影响

了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债权人权益的有效保护。

（四）破产审判专业化建设不够

1.各地区发展不均衡。破产程序还涉及到多个利益相关

方之间的平衡，这要求法官必须具备卓越的综合素养和判断

能力。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破产程序的进展总是存在着重重

阻碍。为加强破产审判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发布《关于在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的工

作方案》的通知，对各省、直辖市在设立清算与破产审判庭

时应遵循的原则进行了明确。尽管如此，从实际情况来看，

各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许多地区的破产审判庭只是名义上

的存在，与真正的专业化标准仍有较大差距。

2.资源配置不足。资源配置不足也是当前破产审判工作

面临巨大压力的关键原因。随着法官员额制改革的深入推

进，法官队伍规模有所缩减，与此同时，法院内部机构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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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也导致部分地方法院的破产审判庭被撤销，这显著加剧了

破产审判资源的紧张程度。特别是在“执转破”数量不断增

加的背景下，破产审判机构的工作负担愈发沉重。①目前，我

国在打造专业化的破产审判团队方面仍面临供需严重失衡

的困境，专业化的进程仍然艰难且充满挑战。尽管各直辖市

已经在法律框架下设立了破产法庭，但在地级市层面，这样

的法庭仍较为罕见。鉴于此，加速推进破产审判的专业化改

造变得尤为关键，这是确保难以执行的案件能够有效转入破

产程序的必要条件。

三、求解路径：解决“执转破”程序适用难的规制措施

基于对当前司法实践的分析，针对“执转破”程序启动

中存在的瓶颈与挑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以期提高“执转

破”的启动效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一）调整审级管辖，立足源头促进“执转破”程序运

用

1.调整审级管辖。当前，“执转破”案件的管辖模式在

实践中已分化为三种典型模式：深圳模式，其特点在于中级

法院统一负责审查与审理，展现集中管辖的高效率；江浙模

式，根据债务人企业的地理位置，将审查与审理权下放至基

层法院，体现属地管辖的灵活性；试点模式，作为一种创新

性尝试，由中级法院集中进行审查并启动程序，然后根据债

务人企业的地域特性，指定相应的基层法院进行审理，这种

模式有效结合集中审查与分散审理的优点，为“执转破”案

①刘贵祥：《在全国法院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201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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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管辖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深入分析这三种模式的基础上，本文主张结合江浙模

式与试点模式的“执转破”管辖策略，构建更为合理的管辖

权分配机制。即在启动“执转破”程序初，审慎考量基层法

院的司法辖区范围，特别关注是否涉及跨中级法院辖区的情

况。基于审查结果，灵活调整破产案件的审理范围，以此更

好地适应省级以下中基层法院的工作实际，显著提升破产案

件审理的效率和效果。

2.构建“立转破”制度。现行经济纠纷的司法解决路径

通常遵循“立案—审判—执行”这一基础框架，但针对企业

法人债务清偿困境，该流程需额外扩展至“破产”程序。在

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前，法院系统中通常已经积累大量与该企

业相关的诉讼案件。为高效处理案件，可引入信息化与智能

化手段于审理流程中，通过高级筛选与智能识别，精准剖析

企业财务状况，进而科学评估其是否满足破产法定要件。

例如，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诉讼程序与

破产程序相衔接的若干意见（试行）》及创新设立的“诉讼

转破产”制度，就是将原本在破产程序启动后进行的移送审

查程序提前的措施，涵盖从诉讼程序中转移到破产程序的基

本原则、工作机制、适用主体、破产预申请、暂缓清偿、依

职权移送等方面的内容，①并已获得最高人民法院的支持。

为进一步深化司法制度革新，本研究认为，可以通过立

法路径优化现行的破产案件移送审查程序，并从源头治理的

①《关于诉讼程序与破产程序相衔接的若干意见(试行)》由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出台，全文共 2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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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对破产案件流程进行简化和分流。具体而言，可

以在《企业破产法》修订之际，构建“立转破”新机制，将

破产案件的关键环节，包括筛选、咨询、申请、移送、审查

及受理等，前置融入立案流程，实现与案件起诉、登记、导

诉及受理等程序的深度融合与无缝衔接。此机制提议在立案

系统框架内，集成智能化案件检索功能，横跨关联案件与执

行案件，耦合财产查控系统，并融入传统诉前证据保全与财

产保全措施，以科技赋能，实现对破产预兆的初步精准甄别。

借此机制，提前将执行案件引导至破产审查程序，为当事人

开辟一条更加高效的权利实现途径，如图 4 所示。

图 4 “立转破”与立案登记程序对接流程图①

① 陈唤忠：《“执转破”常态化实施路径优化研究》，载《法律适用》,2020 年第 3 期，第

133-1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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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合执行与破产程序，创建执破一体办案团队

为提高破产审执法官的专业素质，确保对破产法律条文

有深刻的理解且能准确应用，应不断加强对审执法官在破产

法领域的专业知识培训。为达到上述目标，应对法官资源进

行优化配置，建立专门化的“执转破”审查审理团队。

1.建立专门负责破产审判部门。为积极响应最高人民法

院的倡议，巴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作为核心引领，原则上设

立专业化的破产审判部门，以凸显对破产案件处理的专门化

与体系化。同时，鉴于基层法院面临的破产案件量激增的现

状，亟需构建以资深法官为核心的专业审判团队或合议庭，

以此通过精细化的专业分工与高效的团队协作，确保每一破

产案件均能得到精准而高效的审理，确保案件审理的专业性

和效率。

2.采取灵活且高效的运作模式团队建设方面，对于简单

案件可采用独任制以提高审理效率；对于复杂案件，建议采

用“1+1+N”模式，①即一名审判法官、一名执行法官以及多

名法官助理和书记员共同工作，以确保案件审理的细致性和

全面性。同时，“执转破”审查审理合议庭可以采用“3+2”

模式，②即三名审执法官和两名专业陪审员共同审理，以融合

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提升判决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3.成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构建破产审判庭专门负责“执

转破”案件的筛选、征询、移送和审查受理工作，以此打造

一支具有深厚专业素养、充满热情、敢于担当且坚守底线的

① “1+1+N”模式:1 名审判法官加 1 名执行法官加多名法官助理及书记员。

② “3 + 2”模式:3 名审执法官加 2 名专业陪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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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审执专业队伍。以荣县人民法院执破融合中心为例，其

为四川省基层法院首个执破融合中心，实行资源共享的新办

案模式，有效改变以往涉执企业启动破产程序难的问题，通

过大数据筛查精准识别危困企业，由专业的执破融合团队会

商审查危困企业状况，细化破产、重整方案，靶向救治涉执

危困企业，实现对危困企业“当破则破、应救尽救”。

（三）建立科学的考核惩戒机制，合理量化法官工作绩

效

1.科学评估“执转破”法官工作量。执行法官每成功移

送一起“执转破”案件时，其工作量应至少按等同于 0.5 件

执行实施类案件的标准进行计算。若该“执转破”案件最终

被裁定受理，鉴于其在案件移送及初步审查中所付出的额外

努力，工作量应加倍计算，即等同于 1 件执行实施类案件的

工作量。对于涉及巨额标的、众多当事人、跨省移送等复杂

因素的重大疑难案件，由于对法官的专业能力和时间投入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将其视为特殊案件，由省级法院根据

案件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考核评估标准。对于“执转破”

审判法官而言，鉴于破产案件审理程序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建议采用分阶段折算的方法来评估其工作量。在每个审理阶

段，应根据债权人数、破产财产价值等因素，对案件数量进

行适当加成，以真实反映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实际投入

和贡献。①通过上述量化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可更加科学、客

观地评估“执转破”法官的工作量，进而为其绩效考核和激

① 韩长印、张旭东、何心月：《破产疑难案例研习报告》，第 135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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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机制提供有力支持，具体如图 5 所示。

图 5 破产清单案件工作量折算

2.建立严格惩戒机制和异议救济制度。为防止执行法院

在“执转破”程序中利用时间差延迟中止执行，构建一套惩

戒制度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鉴于《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

作会议纪要》第 109 条的相关指导，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对于

执行法官行为的定性存在主观意图与客观性质两种视角。多

数司法实践倾向于从主观意图出发，区分“善意执行”与“恶

意执行”，并据此构建相应的惩戒与救济体系。

如果执行法官明知他院已作破产移送或受理申请，仍故

意隐瞒并继续执行，致债务人财产重大损失，这种行为应被

严格认定为“恶意执行”。对此，须采取严厉措施，将相关

责任人员移送至监察机关接受纪律处分，并由法院依职权执

行回转，确保受损权益得到及时修复。

对于“善意执行”的情形，即执行法官在执行过程中无

主观恶意，但由于客观因素或信息不畅导致的执行行为，应

允许相关利害关系人提出执行异议。通过设立完善的执行异

议程序，为受影响的当事人提供合法、有效的救济途径，确

保其在“执转破”程序中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四）府院联动，积极推进信息共享机制

1.信息化技术破解府院联动跨部门沟通障碍。信息化技

术的引入能有效解决府院联动机制在跨部门沟通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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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执行程序中，对债务人的全面调查及信息录入“执

转破”系统时，涉及市场监管部门的企业信息查询、税务部

门的税收记录核查、社保部门的职工安置协助等多项工作。

这些工作因其地点分散、效力各异和程序繁琐，通常使执行

法官面临逐一处理的困境，极大消耗了时间和精力。而信息

化技术的应用则可有效缓解这一问题，通过构建统一的信息

平台，各部门能够实时共享数据、协同作业，从而切实提高

工作效率，降低沟通成本。①其次，信息化还能实现信息的

标准化和规范化处理，进一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不仅优化了“执转破”程序的衔接，也为府院联动机制注入

了新的活力，使破产案件审理更加高效、便捷。

2.搭建大数据破产研判平台。针对执行受阻的企业，法

院应主动强化与党政机关的沟通协调机制，确保案件执行动

态信息的及时传递，争取将此类案件顺利转入破产程序审查

的行政支持。通过深化府院联动模式，有效突破破产启动前

后因税务、劳工权益、融资状况等关键信息缺失所构成的障

碍。此外，建议政府主导建立跨部门大数据整合与分析机制，

定期对政府与司法领域的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剖析，精准识

别诱发企业债务困境的核心要素与数据指标，进而构建动态

更新的困境企业名录，作为风险预警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

提前干预，防范企业危机蔓延。

在深入分析法院破产审判实践的基础上，还应着眼于揭

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鼓励经济主体与行业协会积

① 张世君、李雨芊：《“执破衔接”实施的困境反思与制度改进——以破产启动职权主义为

视角》，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 3 期，第 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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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通过专家研讨、政策建议等形式，为地方政府制定

经济发展策略与风险防控政策提供科学严谨、前瞻性的决策

参考。这一过程不仅促进了司法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也提升

了政策制定的精准性与有效性，为区域经济的稳健发展筑牢

了法治基石。

结 语

综上所述，“执转破”程序的启动问题，实质上是跨越

执行程序与实体审理程序的综合性法律议题。为促进“执转

破”程序的高效运行，不仅要确保法律程序间的无缝衔接，

还需深刻理解和遵循市场经济中企业救治与清退的规则。以

市场为导向，确保符合条件的案件能够迅速、准确地进入破

产程序，实现对企业生存的合理救助和必要淘汰。在中国，

法官承担着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探索、推动相关立法完善的重

任，其工作不仅关乎个体企业的命运，更对经济的整体高质

量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因此，需要持续推动司法实践与立

法的深度融合，构建更为完善、高效的“执转破”法律体系，

以此为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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